附件1           
2026-2027年机器人清疏服务采购项目需求书

	资格
要求
	1.报价人必须是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其他组织(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（登记）证书扫描件)。
2.报价人近三年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提供无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。（注：“重大违法违规行为”，是指报价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）
[bookmark: _GoBack]3.本项目招标时将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任何形式分包（含劳务分包），不允许转包。

	采购项目技术/服务要求
	一、服务内容
1.深圳市宝安排水有限公司（含各子、分公司）组织实施的 2026-2027 年机器人清疏服务项目，本项目累计结算上限金额暂定为人民币490万元，其中深圳市宝安排水有限公司对应人民币440万元，深圳市宝水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对应人民币 50 万元。清疏服务清单含机器人清疏、过河倒虹管机器人清疏、井室机器人清疏、泵站泵池机器人清疏、余渣杂物（非淤泥）外运处置、淤泥外运处置等服务内容。具体清单内容详见附件《2026-2027年机器人清疏服务项目清单表报价单》，各子、分公司所涉的新安、西乡、航城、福永、福海、沙井、新桥、松岗、燕罗、石岩 10 个街道的相关服务，由 1 名中标人承担，具体服务内容及工作量，以招标人下发的正式任务单为准。
2.中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足够的服务力量，接到招标人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邮件等服务通知后，应在招标人要求的时间内进场、开工（应急抢修项目1小时内安排人员进场，非应急抢修项目24小时内安排人员进场），并在招标人要求的时限内完成服务内容。
二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满一年。若本项目到期仍有已下发但尚未完成的的任务单，则中标人应按本合同约定继续完成该任务单的工作内容，招标人将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支付标准据实结算。
 三、服务费计算
1.固定单价包括但不限于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检测、安全保护、修复等设备设施的使用费，材料费，人工费，专家评审费、税费等中标人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所有费用以及利润。
2.招标人提供淤泥处置地点，并承担淤泥处置费用（若招标人的淤泥处置协议终止，则由中标人负责淤泥处置事宜，相关费用按照合同约定的淤泥外运处置单价，按实际发生量结算）。
本项目采用清单报价方式，清单报价为含税价，包含上述所有工作内容，货币形式为人民币。
四、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
 中标人的服务质量应满足国家、地方、行业的有关标准、规范、技术要求，以及招标人的相关管理制度、技术规程等的规定。
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需求单位负责人：

日期：

